










附件


福建省农资企业重点监控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资打假和监管信息互通共享，强化农业投入品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切实规范农资市场秩序，确保从源头上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根据农业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对违反农业投入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种子、食用菌菌种、农药、兽药、肥料等农资产品的生产、经营单位纳入本制度管理。

第三条 福建省农业厅负责农资企业重点监控制度的组织、实施与管理工作。福建省农业执法总队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各设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重点监控对象的信息采集、核实、上报。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四条  农资生产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重点监控名单：

（一）非法生产禁用农资并被依法查处的；

（二）一年内生产假劣农资并被依法查处2次（含2次）以上的；

（三）一年内在农资产品质量抽检确认时回函否认该企业产品累计达5批次（含5批次）以上的生产企业；

（四）所生产的农资产品因质量问题给农业生产造成较大损失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农资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重点监控名单：

（一）非法经营禁用农资产品并被依法查处的；

（二）一年内经营假劣农资或违反经营许可规定超范围经营农资并被依法查处2次（含2次）以上的；

（三）同时经营3种（含3种）以上假劣农资并被依法查处的；

（四）所经营的农资产品因质量问题给农业生产造成较大损失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农业部通报要求重点监控的我省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列入重点监控名单。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七条 信息采集。各设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收集拟纳入重点监控的对象及其违法违规行为等信息，并于每年12月15日前报送省农业执法总队。

第八条 汇总审核。省农业执法总队负责汇总各设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的拟列入重点监控农资企业名单，并提交省农业厅农资打假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研究提出全省拟列入重点监控农资企业名单。

第九条 信息核实。省农业厅以文件形式通知有关设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拟列入重点监控农资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并告知当事者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当事者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设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后应及时报送核实情况。

第十条 研究审定。省农业厅农资打假领导小组召开有关成员单位会议研究审定农资企业重点监控名单。

第十一条  信息发布。省农业厅于下一年的第一季度，公布农资企业重点监控名单。

发布方式：以省农业厅文件通报各设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并在福建农业信息网上予以公布。

第十二条 “农资企业重点监控名单”期限两年，对已列入重点监控名单管理的农资生产、经营单位连续二年无违法行为的，自然解除。

 
第四章  跟踪监管

第十三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重点监控农资企业进行重点监管，保障执法监管经费。并采取以下措施：

1. 对重点监控农资企业每季度不少于1次的监督检查；

2. 对重点监控农资企业所生产、经营的产品每年不少于3批次的执法抽检。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将本制度的实施情况、相关记录及资料及时整理归档。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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